
《梅花玉命名与分类》

河南省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一）研究背景

目前河南省珠宝玉石市场流行一种安山岩玉石品种，岩石中的一条条曲折细脉，连接一个个小杏仁体，酷似盛开的腊梅，故称其为“梅花玉”。梅花玉产于河南

 HYPER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9B%E9%98%B3/125712" \t "https://baike.baidu.com/item/_blank" 洛阳市汝阳县，梅花玉的形成过程十分独特，它是火山岩浆喷流后冷凝的玉石。在冷凝过程中，岩体上形成许多细小的气孔，这些气孔后来被多种矿物所填充，形成了地质上所谓的杏仁状安山岩。这些矿物填充的气孔，有的呈现红色，有的呈现绿色，有的呈现白色，形成了梅花的“花朵”。而气孔间的细微裂隙被矿物填充后，则成了梅花的“枝干”。因此，梅花玉上的梅花图案是天然形成的，每一块梅花玉都是独一无二的自然艺术品。
 梅花玉历史文化丰厚。早在殷周时期，古代先民们已开采梅花玉，考古工作者在殷、周、春秋战国的墓葬中就发现有梅花玉的器皿和饰品。在东汉初期，汉光武帝刘秀更是将其册封为“国宝”，盛极一时，后因战乱被封埋。到了近现代，梅花玉重新走进人们的视线，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1988年国际象棋公开赛的奖品以及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奖牌均采用梅花玉制作，梅花玉酒瓶也已被我国礼司宾定为馈赠外国友人的礼品——杜康酒的装瓶。
梅花玉为近年来新流行品种，据实地勘察，梅花玉这种玉石，汝河中有，伊河中有，洛河中有，沙河中也有。也就是说，除了汝阳县外，汝州市、鲁山县、嵩县、栾川县、洛宁县也有梅花玉的存在。随着新矿带的发现，工艺水平的提高，种类的扩展，市场关注度越来越高。梅花玉常被雕琢成各种器物，生活用具如茶具、酒具、咖啡具、餐具等，首饰如手镯、手链、平安扣及健身球、摆件等。另外由于电商的加入，需求量越来越大，年销售量也由原来的几千万到现在的几个亿。
（二）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由于该品种新近开采并流向珠宝市场，故国家标准GB/T16552《珠宝玉石 名称》未涉及该玉石种类的命名与分类。在鉴定实践中容易引起一些误解，且不易操作。由此行业内部、检测机构，迫切地需要一套能够为行业广泛采用，内容统一和简便易行、符合行业实际情况、较为详细的梅花玉命名与分类标准，为规范和繁荣梅花玉市场，维护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发挥作用。
（三）标准制定的意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珠宝玉石鉴定技术的发展，安山岩玉（梅花玉）命名模糊的问题已经制约产业的健康发展。此标准的出台，解决了国家标准（GB/T16552-2017）中不能对安山岩玉（梅花玉）进行准确命名的问题。为梅花玉命名提供技术依据，从而促进珠宝行业健康发展，营造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保护广大消费者的权益，打造我省珠宝玉石品牌，促进梅花玉的开发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并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将河南省的宝玉石文化推向世界。
二、任务来源及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任务来源
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与南阳康能珠宝玉器有限公司、镇平县国潮汉玉珠宝有限责任公司于2024年4月接到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修订DB41/T2474-2023《梅花玉鉴定 分类》标准，项目编号20244120214。
编制原则和依据

     本标准的编制严格遵循科学性、适用性、可操作性的原则，通过广泛详细的调研，听取各方意见，确保标准可以为实际工作提供技术依据。本标准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GB/T16552《珠宝玉石 名称》、GB/T31912《饰品 标识》进行编写。

三、编制过程

（一）资料收集阶段

2024年4月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了关于DB41/T2474-2023《梅花玉鉴定 分类》标准的修订，河南省产品质量检验技术检验院珠宝中心认真了解立项的要求，在对立项必要性和可行性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联合南阳镇平县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南阳康能珠宝玉器有限公司、镇平县国潮汉玉珠宝有限责任公司迅速成立标准修订小组。我们对不同矿区的样品通过常规宝石学测试、岩矿测试、X射线粉晶衍射、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等现代测试手段对梅花玉的基体和杏仁体的成分及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并查阅了与梅花玉相关的国内外期刊文献，同时参考其他珠宝玉石品种鉴定与分级的文献和标准，并认真总结分析了近年来我国珠宝首饰行业产品鉴定与分级方面的工作经验，以适应市场和行业发展为基本原则，广泛征求大家意见，标准起草小组成员经过资料汇总、认真讨论、反复修改，于2024年9月形成标准修订草案。

（二）市场调研阶段

标准起草小组多次前往汝阳梅花玉矿山及市场、石佛寺市场及周边乡村进行梅花玉市场调研，广泛听取从业者的意见，充分了解梅花玉的市场现状及商家、消费者对于梅花玉命名与分级的需求。通过汇总对不同矿区梅花玉样品大量的检验数据，以及整理汇总市场调查资料，对标准草案进行集中讨论，多次修改，使其更加适合市场的需求。

样品收集及实践分析论证阶段

 初稿形成后，标准起草小组广泛征求了广大专家同行的意见，并在不同的专业市场上采集了大量梅花玉样品，按照标准中的分类方法对其进行分类，充分印证本标准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确保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可操作性，历时半年形成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内容的确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梅花玉的术语和定义、特征、分类、命名规则和标识。

本文件适用于梅花玉命名与分类。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6552珠宝玉石名称

GB/T 31912饰品标识
3.术语和定义

GB/T 16552、GB/T 3191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1）安山岩

钙碱性中性火山岩，颜色呈灰、黑、红、紫、褐等色，蚀变后呈绿色。斑状结构，斑晶成分多为斜长石、角闪石及少量黑云母、辉石，斜长石斑晶常具环带及熔蚀结构。基质主要为交织结构及玻基交织结构，由斜长石、辉石、绿泥石等组成。。

（2） 梅花玉

一种由深色基质和彩色杏仁体组成的杏仁状安山岩，大部分杏仁体边缘可见黄色或白色环带。深色基质主要组成矿物为斜长石、钾长石、玻璃质；彩色杏仁体主要组成矿物为石英、钾长石、绿帘石、方解石，绿泥石、磁铁矿、赤铁矿等，多呈球状、椭球状及不规则状充填，少数呈拉长的树枝状，构成“梅花”状图案。

4.特征
包括矿物组成、化学组成、材料性质、优化处理方法特征。
①矿物组成

 主要矿物为斜长石，次要矿物为钾长石、石英、玻璃质、方解石、绿帘石、绿泥石、磁铁矿等，不同颜色的梅花玉矿物组成有差异。

②化学组成

 主要为SiO2 和Al2O3 ，含有Fe2O3、CaO、K2O、Na2O、MgO及P、Ti、Ba、Mn、S等微量元素。

结晶状态:晶质集合体。

③材料性质

颜色: 基体颜色为黑色至灰紫色、红褐色，表面分布有红色、绿色、粉红色、白色及黄色等。

光泽:玻璃光泽至油脂光泽。

解理:无。

摩氏硬度:5～7。

密度:2.60 g/cm3～2.80g/cm3。

光性特征:非均质集合体。

多色性:集合体不可测。

折射率:点测法常为1.52～1.56。

双折射率:集合体不可测。

荧光观察:通常无。

紫外可见光谱:不特征。

放大检查: 细粒结构或隐晶质结构，杏仁状构造。

红外光谱：中红外区具安山岩特征红外吸收谱带。

④ 优化处理

充 填：放大检查可见充填部分表面光泽与主体玉石有差异，充填处可见气泡；长、短波紫外光下，充填部分荧光多与主体玉石有差异；红外光谱测试可见充填物特征红外吸收谱带；发光图像分析（如紫外荧光观察仪等）可观察充填物分布状态。

a）用无色油、蜡或用少量树脂充填梅花玉缝隙，轻微改善其外观，归为优化。

b）用人工树脂充填梅花玉少量裂隙及空洞，改善其耐久性和外观，归为优化（应附注说明）。

c）用人工树脂等固化材料灌注多孔隙及多裂隙梅花玉或经过染色的梅花玉，改变其耐久性和外观，归为处理，

染色处理：放大检查可见颜色分布不均匀，多在裂隙、粒隙间或表面凹陷处富集。

5.分类

包括分类原则、分类要求及品种，按颜色和形状可分为绿梅、红梅、粉梅、冰梅、腊梅、金梅、彩梅、青藤和浅草九种类型。
绿梅

梅花玉表面的杏仁体被绿帘石、绿辉石等矿物充填，主要呈现出绿色的“梅花”图案或绿色的“叶片状”图案，枝干则显示出白色、金色或者青色等颜色。

红梅

梅花玉表面杏仁体被铁含量较高的矿物充填，主要呈现出红色的“梅花”图案，“梅花”枝干则显示出白色、金色等颜色。

粉梅

梅花玉表面杏仁体被钾长石、石英等矿物充填，主要呈现出粉色的“梅花”图案，“梅花”枝干比较少见。

冰梅

梅花玉表面杏仁体被石英、方解石等矿物充填，主要呈现出白色的“梅花”图案，“梅花”枝干比较少见。

腊梅（金花）

梅花玉表面的杏仁体被绿泥石等矿物充填，主要呈现出黄色的“梅花”图案，“梅花”枝干比较少见。

金梅

杏仁状气孔比较细小、密集、充填矿物之后玉石表面呈现出似玫瑰金颜色的“梅花”图案，多呈拉长的树枝状或不规则状。

彩梅

梅花玉表面由三种或三种以上不同颜色的杏仁体构成，形成彩色的“梅花”图案。

青藤

梅花玉表面的杏仁体绿色部分由石英和绿泥石以及少量方解石填充、白色部分为石英，主要呈现出不规则的绿色“藤蔓状”图案。

浅草

梅花玉表面杏仁体小而密集，颜色多样，杏仁体间有少许“枝干”，呈现出“浅草”中点缀各色“花朵”的图案。

命名规则

1）天然梅花玉直接使用梅花玉、安山岩玉或安山岩玉(梅花玉)命名，也可以采用“梅花玉（分类名称）”的命名方法。例如:梅花玉（绿梅)等。

2）经过优化处理的梅花玉： 

a）经过优化的梅花玉，直接按6.1命名，且无需附注说明；

b）优化（应附注说明）的梅花玉，直接使用6.1名称，应在相关质量文件中附注说明具体优化方法，可描述优化程度，如：“经充填”或“经轻微充填”。

c）经过处理的梅花玉，命名时可在梅花玉名称前加具体处理方法或在梅花玉名称后加括号注明处理方法，如：染色梅花玉或梅花玉（染色）；也可以在梅花玉名称后加括号注明“处理”二字，如梅花玉（处理），应尽量在相关质量文件中附注说明具体处理方法，如：染色处理，充填处理。如不能确定是否经过处理或无法确定具体处理方法，也可在相关质量文件中附注说明“未能确定是否经××处理”或“××成因未定”。

d）其他处理方法依据GB/T 16552的规定执行
鉴定证书
鉴定证书应包含的基本内容：
a) 证书唯一性编号；

b) 鉴定结果；按照第六章执行。

c) 实物照片；

d) 质量；称重的总质量。如果包括附带物，应说明。

e) 鉴定人及批准人姓名；

f) 鉴定机构检验专用章；

g) 实验室名称和联系方式；

h) 鉴定依据；

i) 其它。

五、采标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内外先进标准。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本标准是经多家单位，多人多次讨论、协商、论证、统一形成，无重大意见分歧。
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规范性引用了GB/T 16552《珠宝玉石名称》、GB/T 31912《饰品标识》这两个国家推荐性标准，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不存在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相关标准的内容异同。

八、标准实施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地方标准，弥补了现行国家标准的不足，规定了梅花玉命名与分类规则，为珠宝玉石行业的健康科学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为了保证标准的贯彻、实施，建议如下：

1、标准发布后，要加强标准的宣贯，引导企业与经销商建立、健全诚信体系，促进河南本地玉器加工企业品牌建立。

2、加强饰品标识的监督和管理，引导珠宝行业开展行业自律与诚信建设活动，切实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真正形成经营有规、违法必罚的良性循环机制。

《梅花玉命名与分级》地方标准起草小组

2024年11月20日

PAGE  
－1－


